
附件1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关于旅行社、分社、导游和其他相关主体的不良记录管理办法
（试行）

一、目的
为进一步提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服务质量，规范馆内运营秩序，切实保障广大观众的合法权益，营造文明有序的参观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四川省旅游条例》《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通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票务系统订票的旅行社、分社，以及进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内开展旅游接待、讲解等相关活动的导游及其他相关单位或个人。
三、不良记录管理
旅行社、分社及其他相关单位或个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将纳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不良记录：
（一）通过欺骗、伪造、变造、租借、冒用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团队门票优惠、导游门票优惠的。
（二）通过欺骗、伪造、变造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电子行程单或向无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及个人提供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电子行程单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团队门票优惠或导游门票优惠的。
（三）未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批准，擅自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内开展营利性活动或实施其他影响、干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公共场所秩序、妨碍公共安全、损毁文物及公共设施的行为。
（四）未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授权，擅自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名义开展宣传、招徕、组团、讲解等营利性活动，或实施其他影响、干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五）讲解内容存在歪曲史实、戏说历史，或因不当表述扰乱参观秩序的行为。
（六）存在恶意囤票、倒票，或使用同一证件多次重复预约团队门票等扰乱票务秩序的行为。
（七）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内，提供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明确禁止的各类服务。
（八）其他应当纳入不良记录的行为。
四、不良记录纳入程序
（一）信息收集
由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通过现场记录、音视频、照片、观众投诉材料等途径，发现并固定涉嫌违规行为的相关事实及证据。
（二）审核复核
对拟纳入不良记录的主体，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应提前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告知。当事人自收到告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可向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提交书面陈述、申辩及相关证明材料。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应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复核及答复。陈述、申辩理由成立的，不予纳入不良记录；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将纳入不良记录。
（三）对外发布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将适时通过博物馆官网、官方微信服务号等渠道，向社会发布不良记录相关情况。
五、惩戒措施
（一）旅行社、分社被列入不良记录期间，暂停其使用已注册账号预约购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团队门票，并暂停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导游或其他个人被列入不良记录期间，暂停其使用个人证件办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票务业务。
（二）对涉嫌违法的，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或文化执法机构依法处理。
（三）对因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害的，依法追究相应赔偿责任。
六、惩戒期限
（一）旅行社、分社。第一次为1个月，第二次为6个月，第三次及以上为1年。
（二）导游及其他个人。第一次为1个月，第二次为6个月，第三次及以上为1年。
（三）惩戒期限自认定之日起计算。期限届满后，被列入不良记录的主体自动恢复相关购票及优惠政策使用资格；法律法规或上级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附则
（一）本办法由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2026年3月5日起施行，原有相关办法、规定等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2026年2月11日











[bookmark: _GoBack]
1

